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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經濟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

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本次會議茲就「台美中新三

角關係、台美經貿談判暨協助外國商務人士（經濟泡泡）專案申

請入境執行現況」請經濟部、外交部、內政部及本部提出專案報

告，本部將就疫情期間配合經濟部執行經貿型居家檢疫專案之

措施進行說明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： 

 

壹、背景 

自本(109)年 4月 12日起至今，國內已將近 7個月未再發

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本土確定病例，雖然國際疫情未曾

中斷，且進入秋冬時節，疫情於歐美等各國有益發嚴峻之勢，

惟為擴大經貿成果，活絡經濟，仍在以保護國內民眾安全與健

康之前提下，持續積極配合進行各項經濟型態之縮短居家檢

疫專案。 

 

貳、疫情期間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經濟型態之縮短居家

檢疫措施 

為確保防疫成果，所有國家核准入境者原則維持 14天居

家檢疫及 7 天自主健康管理，但為使民生及產業逐步恢復正

常運作，俾促進經濟發展，除已推行防疫新生活運動，讓民眾

安心從事休閒、消費，同時也規劃陸續開放國際經貿活動，為

振興經濟預做準備，惟應符合防疫目的。 

先期考量國際疫情之各國風險高低，已於 6月 22日開放

來自低感染及中低感染風險國家/地區短期來台停留商務人



士，並公布「短期商務人士入境申請縮短居家檢疫作業規範」

供申請者配合相關申請程序及防疫措施。申請者須為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（下稱指揮中心）宣布可

入境之人士，並檢具邀請公司或單位提供之來臺商務活動相

關證明文件資料、在臺行程表、防疫計畫及登機前 3 日內採

檢之英文版 COVID-19 核酸檢驗陰性報告等文件，於入境後

向入住防疫旅宿所在地方政府衛生主管機關申請，分別於居

家檢疫第 5 天或第 7 天進行自費篩檢，取得檢驗結果陰性報

告後，即可改為「加強自主健康管理」至入境後第 14天，後

續進行一般自主健康管理至入境後第 21天。在臺期間並需配

合上開作業規範之各項防疫措施，包括 14天內均須住防疫旅

宿、全程專人專車陪同、所有行程落實實名制，陪同人員進行

14 天自主健康管理等。非適用上開作業規範申請條件者，有

特殊商業需求或其他必要活動，可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審查其重要性與急迫性，以及縮短居家檢疫之必要性後，專案

提報指揮中心審查。 

另考量來自低感染風險或中低感染風險以外之國家/地區

仍有重要且必要之經貿交流需求，故參照「外交泡泡」之管理

原則擬定「經濟泡泡」方案，在嚴密防疫風險管控前提下，且

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事前審查、輔導及建立稽核管理機

制，開放特定且重要商務人士入境，不需 14 天居家檢疫，但

藉由妥善之管制及配套措施，將可能感染及傳播風險降到最

低，目前規劃做法如下： 

（一）出發前 7日加強自主健康管理，且需有出發前 3日內

採檢之 COVID-19 核酸檢驗陰性證明。 



（二）入境後立即進行自費檢驗，之後每 3日自費檢驗 1次，

如有任一團員檢驗陽性，全團暫停行程。 

（三）以「專機接送往返」為原則（如無法專機接送，應安

排與其他旅客明顯區隔之專區座位，使用專用廁所，

動線分流），且「團進團出全程防護」。 

（四）以防疫專車接送，全程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離、動線

分流。 

（五）申請廠商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人全程陪同，以

落實各項防護措施，有效防止與其他民眾接觸。 

（六）採實名制，確實記錄每日活動及接觸人員。 

（七）事後活動區域進行適當消毒。 

（八）確立分工、責任及回報機制。 

 

參、結語 

目前歐美等全球各地 COVID-19 病例遽增，各國紛紛祭出

封城等更嚴格之管制措施，試圖減緩疫情蔓延避免失控。我國由

於跨部會協力各項防疫政策，並有賴社會大眾同心配合，目前疫

情穩定控制，相較各國經濟受創較輕。 

未來「經濟泡泡」執行方向，將包含主管機關依必要性、優

先性及不可取代性進行審核、主管單位必須全程陪同監督、國內

申請公司需負連帶責任等三大原則來執行，以利各種樣態的經

濟泡泡能夠成行，並同時兼顧國內防疫安全及經濟持續發展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各

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
